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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81%在囚青少年有精神健康問題     

引入常規健康篩檢    保障院舍兒童及在囚青少年身心健康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所有 18 歲以下人士均被定義為兒童。所有兒童及青少年，不

論社會背景，均應受到保護，免受侵害。「兒童健康」涵蓋多個重要範疇，包括身體、精神、

教育及社交健康。除了家庭或社區中的兒童，更包括生活在院舍、感化及懲教院所的兒童及

青少年。然而，院舍兒童及在囚青少年的健康狀況往往未受重視，特別是精神健康，在囚青

少年的風險比一般青少年高，但現時並沒有安排常規的健康篩檢及精神評估。香港兒科醫學

會及香港兒科基金促當局完善制度，儘早為院舍兒童及在囚青少年找出潛在健康問題，並及

早處理，讓這群在特殊情況下生活的兒童及青少年同樣享有健康成長及發展的權利，亦可緩

減他們日後回歸社會可能出現的問題。 

 
兒童健康政策監察小組：院舍和在囚青少年健康問題被忽略 

近日香港兒科醫學會及香港兒科基金就居住在院舍、感化及懲教院所的兒童和青少年的權利

及身心健康，召開「兒童健康政策監察小組」跨專業會議。十多名來自不同專業界別的成

員，包括兒科醫生、兒科護士、教育界人士、臨床心理學家、律師及社工，透過系統性研

究，分析這些在特殊情況下生活的兒童及青少年所面對之健康威脅，發覺現有機制沒有跟進

他們的健康需要。 

 
院舍及在囚青少年健康風險高  欠健康篩查  沒有及早治療  後果嚴重  

專家小組發現，本港每年有數千名生活在院舍、感化及懲教院所的兒童及青少年，他們的健

康狀況值得關注。根據國際研究顯示，生活在院舍及懲教院所的青少年，因為接觸較多高危

行為，如濫藥、性行為、暴力等，其健康風險較一般青少年高，30-39%青少年在被拘留時已

有身體健康問題。全面的健康篩查有助提供適時的治療，減低嚴重併發症，透過加強健康教

育，更可改善長遠的健康預後(health prognosis)。 

 

國際研究：拘留期間高達 81%青少年有精神健康問題  

專家小組認為在囚青少年的健康問題備受忽略；雖然院所有提供一般醫療服務，但這些兒童

及青少年除疾病以外，還有很多健康風險、個人發展、行為或情緒問題需要特別關顧。尢其

是精神健康，國際研究指出，有 40-95%的兒童及青少年入住院舍前已有情緒問題。另一項研

究顯示，在囚青少年有一項或多項精神健康問題比率高達 81%。香港兒科醫學會前會長及香

港兒科基金秘書長王曉莉醫生續引述研究，四至五成在囚青少年有濫藥問題，自殺或自殘傾

向的比率更高達 63%。 

 
惟本港目前沒有系統性的健康篩檢及精神評估給院舍兒童及在囚青少年，以致上述健康風險

不被察覺，問題惡化才獲處理。加上他們在院舍及在囚時，缺乏父母照顧成長需要，又遠離



 

 

家人和熟悉的環境，身、心都備受挑戰。若沒有妥善的護理，直接影響他們成年後的身心健

康，甚至可能引發其他社會問題。 

 

「我們建議在青少年進入院舍或懲教院所 48 小時內，為他們進行健康篩檢，特別是精神健康

及高危行為的評估，盡快治療緊急狀況和安排持續使用藥物的需要。」王醫生說。 

 
受審青年等半年至三年未能受教育和培訓 

個人發展也是現今兒童面對新型健康風險的重要一環。不過，專家小組發現，在拘留受審或

待判期間，青少年未能受教育和培訓，而部分人的拘留受審時間更長達 6個月至 3年。「我們

認為所有被拘留的青少年，包括受審或待判的，均有學習的權利，當局有責任照顧他們的教

育需要。」王醫生說。 

 
港懲教缺「青年司法及公義」概念 

近年歐、美、澳洲等廣泛採用「青年司法及公義」(Youth Justice) 的概念，強調了解青少年

的犯罪動機，並確定危險因素，解決根本問題以建立青少年的抗逆力。「社會面對做錯事情的

青少年，除了『懲』和『教』，是否存在其他更好的選擇？在拘留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讓他

們認識問題所在，明白犯罪的責任，了解對受害者的影響，施以適當的指導和監督，以防再

犯。以青少年的福利及健康作目標，促進彼此的溝通，他們更願意配合，更有效讓他們重回

正軌。」王醫生說。 

 
各地政府正積極地修改懲教服務的方針，強調「青年司法及公義」，並促進少年犯的身心健

康，但本港仍然源用幾十年前的「懲」與「教」方法，當局應考慮優化措施，與時並進。 

 
訂立全面「香港兒童健康政策」和「兒童事務專員」 

政府一直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處理兒童及青少年問題，如果沒有輿論關注院舍

兒童和在囚青少年，政府只會置之不理。「不論背景，任何兒童和青少年都應被妥善照顧。只

是政府沒有制定全面的『香港兒童健康政策』，以致政策沒有以兒童的利益為首。香港有必要

儘快訂立『兒童健康政策』，並任命『兒童事務專員』，去領導獨立的『兒童事務公署』，監督

和評估兒童健康政策的落實和施政情況。」香港兒科基金主席兼國際兒科醫學會前會長陳作

耘醫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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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有關改善院舍及在囚青少年健康，香港兒科醫學會及香港兒科基金部份建議： 

� 健康方面： 

� 每個青年人應在拘留期間或入住院舍的 48 小時內接受健康檢查，以排除緊急狀況、

傳染病和評估繼續使用藥物的需要。在到達院舍後的一星期內應提供完整的健康檢

查和精神評估，性活躍的青少年應被篩查性病感染，以便提供適當的後續和轉介治

療 

� 保障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必須提供心理健康服務，及時照顧急性和慢性精神病和情

緒狀況，包括篩查自殺風險，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如青少年正在服用精神科藥

物，應提供適時的精神評估及檢視繼續藥物治療的需要 

� 提供適切的健康教育以減低未來的健康風險 

� 對青年懲教系統概念的變化： 

� 以「青年司法及公義」 替代「懲教」，了解青少年的犯罪動機，並確定危險因素，解

決根本問題，以防重犯 

� 建立獨立而透明的監查和投訴機制，處理意見和投訴，加強少年囚犯與懲教人員的溝通。 

� 其他兒童權利建議： 

� 確保在監獄中出生嬰兒的健康和發展權利，讓他們同樣享受到母親照顧和母乳餵哺

的安排，與社福機構協調製定長遠的兒童發展需要和護養計劃 

� 為受審或待判的青年人提供適時的教育和培訓，讓他們享有學習的權利 

� 長遠方向： 

� 為香港制定全面的「兒童健康政策」，規劃長遠的兒童健康需要，為我們的孩子創造

更美好的未來 

� 任命「兒童事務專員」去領導獨立的「兒童事務公署」，監督和評估兒童健康政策的

落實和施政 


